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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ATTCH4

主旨：檢送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」，請
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會計法第18條及行政院主計總處108年12月11日主會

金字第 1080501136 號函、 107 年 7 月 12 日主會金字第
1070500635E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制度於107年間報奉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配合導入企
業會計準則（EAS）修正相關規定，108年續報奉核定修正
附錄3、交易事項分錄釋例。

三、檢附修正後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
定」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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